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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

购完毕或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用途:本次回购股份将依法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1.88元/股（含）。（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的方式:本次回购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回购股份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经问询，截至2024年4月28日，持

股5%以上的股东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相关风险提示：

1、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而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

的风险；

2、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本次回购方案需征询债权人，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求

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4年4月28日，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临

时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二）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回购股份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后依法通知债权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4/3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5/20~2025/5/19

预计回购金额 10亿元~20亿元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上限 41.88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23,877,746股~47,755,491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0.38%~0.75%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B882622132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提

高投资者回报，经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情况下，根据中国证监会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实施股票回购，回购股份将用于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回购实施期

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

披露。

(五)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拟回购资金总额（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 23,877,746-47,755,491 0.38-0.75 10-20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0亿元（含）,回购价格上限41.88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为23,

877,746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38%；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20亿元（含）,回购价格上限

41.88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为47,755,491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75%。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

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

购数量。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

回购情况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1.88元/股。 该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

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以目前公司总股本为基础，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含），回购价格上限41.88元/股进行测算，回购股份全部注销用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则回购前后公司

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金额下限计算）

回购后

（按回购金额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1,004,546 0.96 61,004,546 0.96 61,004,546 0.9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305,094,159 99.04 6,281,216,413 99.04 6,257,338,668 99.03

股份总数 6,366,098,705 100 6,342,220,959 100 6,318,343,214 100

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位

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610.45亿元，所有者权益628.96亿元，流动资产796.96亿元。 若

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20亿元全部使用完毕，按2024年3月31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

产的比例为1.24%、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3.18%、流动资产的比例为2.51%。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含）的股份回购金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股份回购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十)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

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

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经自查，公司董监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形，与本次

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情形。 截至2024年4

月30日，公司董监高在回购期间无增减持计划。

(十一)公司向董监高、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2024年4月28日，公司向董监高、持股5%以上的股东发出问询函，问询其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

否存在减持计划。 公司董监高、持股5%以上的股东均回复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计划。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依法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将在回购完成后，对本次已回购的股

份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注销事宜，注册资本相应减少。

(十三)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公司将依据《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通知所有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十四)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总裁或其授权

人士具体办理本次回购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在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依据有关规定对本次回

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因素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

4、全权办理本次回购的具体实施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证券账户；根据

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5、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对回购股份进行注销，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

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6、办理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而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

施的风险；

（二）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本次回购方案需征询债权人，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

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完毕股份回购专用账户，

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2622132

（二）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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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金四路8号伊利全球人才发展中心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40,920,9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34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刚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赵成霞、纪韶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5,815,694 99.7908 4,773,657 0.1955 331,600 0.0137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0,008,951 99.9626 580,300 0.0237 331,700 0.0137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0,008,951 99.9626 580,300 0.0237 331,700 0.0137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经营方针与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0,493,851 99.9825 166,400 0.0068 260,700 0.0107

5、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与2024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1,312,669 99.1966 19,276,682 0.7897 331,600 0.0137

6、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0,598,651 99.9867 61,800 0.0025 260,500 0.0108

7、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9,788,351 99.9535 695,500 0.0284 437,100 0.0181

8、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惠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24年为产业链上下游合

作伙伴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6,491,963 98.1798 14,825,373 0.6073 29,603,615 1.2129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7,131,175 99.8447 3,430,071 0.1405 359,705 0.0148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7,724,009 87.5785 302,120,393 12.3773 1,076,549 0.0442

1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为呼和浩特市伊兴奶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7,985,525 86.3602 331,854,477 13.5954 1,080,949 0.0444

12、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申请注册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7,145,675 99.8453 3,415,571 0.1399 359,705 0.0148

13、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0,319,251 99.9753 321,600 0.0131 280,100 0.0116

14、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0,607,451 99.9871 52,900 0.0021 260,600 0.0108

15、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0,348,151 99.9765 312,000 0.0127 260,800 0.0108

16、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制度（2024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0,420,145 80.3147 480,191,106 19.6725 309,700 0.0128

17、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17.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8,574,890 99.9038 2,086,161 0.0854 259,900 0.0108

17.0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8,574,890 99.9038 2,086,161 0.0854 259,900 0.0108

17.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8,574,890 99.9038 2,086,161 0.0854 259,900 0.0108

17.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8,574,890 99.9038 2,086,161 0.0854 259,900 0.0108

17.0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8,570,490 99.9037 2,090,561 0.0856 259,900 0.0107

17.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6,718,775 99.8278 3,942,276 0.1615 259,900 0.0107

17.07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8,574,890 99.9038 2,086,161 0.0854 259,900 0.0108

17.08议案名称：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8,579,990 99.9040 2,081,061 0.0852 259,900 0.010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528,049,566 99.9789 61,800 0.0040 260,500 0.0171

8

《公司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惠

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24年为产业链

上下游合作伙伴提供担保的议案》

1,483,942,878 97.0930 14,825,373 0.9700 29,603,615 1.9370

9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1,524,582,090 99.7520 3,430,071 0.2244 359,705 0.0236

10

《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1,225,174,924 80.1620 302,120,393 19.7674 1,076,549 0.0706

11

《公司关于为呼和浩特市伊兴奶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195,436,440 78.2163 331,854,477 21.7129 1,080,949 0.0708

12

《公司关于申请注册发行境内债务融

资工具的议案》

1,524,596,590 99.7529 3,415,571 0.2234 359,705 0.0237

13

《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期货和衍生品

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1,527,770,166 99.9606 321,600 0.0210 280,100 0.0184

14

《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9年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1,528,058,366 99.9794 52,900 0.0034 260,600 0.0172

15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527,799,066 99.9625 312,000 0.0204 260,800 0.0171

17.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1,526,025,805 99.8464 2,086,161 0.1364 259,900 0.0172

17.02 回购股份的种类 1,526,025,805 99.8464 2,086,161 0.1364 259,900 0.0172

17.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1,526,025,805 99.8464 2,086,161 0.1364 259,900 0.0172

17.04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526,025,805 99.8464 2,086,161 0.1364 259,900 0.0172

17.05

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资金总额

1,526,021,405 99.8462 2,090,561 0.1367 259,900 0.0171

17.06 回购股份的价格、定价原则 1,524,169,690 99.7250 3,942,276 0.2579 259,900 0.0171

17.07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1,526,025,805 99.8464 2,086,161 0.1364 259,900 0.0172

17.08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1,526,030,905 99.8468 2,081,061 0.1361 259,900 0.01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14、15、1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2、第14项议案，涉及本次回购注销的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显勇、连贝贝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887� � � � � � � � � � �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49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

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2024年5月20日，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注销部分2019年限制性股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资格，公

司将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共计136,4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1.83元/

股。

（二）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根据回购方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的自有资金，以

不超过人民币41.88元/股（含）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0亿元（含）,回购价格上限41.88元/股进行测算，回购

数量为23,877,746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38%；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20亿元（含）,回购价

格上限41.88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为47,755,491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75%。具体回购股份数量

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待回购完成后，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依法全

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鉴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数量尚不能确定，待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

册资本相应减少，由6,366,098,705.00元人民币减至6,365,962,305.00元人民币。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

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

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邮寄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24年5月21日至2024年7月4日

（二）申报材料邮寄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敕勒川乳业开发区伊利大街1号

联系人：赖春玲、贺茹静

电话：（0471）3350092

传真：（0471）3601621

邮编：010110

（三）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992� � � � � � �证券简称：宝明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9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并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或“本次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2人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8,220股限制性

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3人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47,100股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以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 公司将对首次授予的78名在职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当期不得解除限售的1,668,69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将对预留授予的86名

在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当期不得解除限售的468,95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本次合计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2,222,96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84,266,065股变更为182,043,105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184,266,065元减少至182,043,105元。 最终的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确认的数据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可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申报或信函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

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

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若债权人在上述期限内无异议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届时公司将按程序办理减

少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债权人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5月21日至2024年7月4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9:00-17:00

2、申报材料送达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综合产业园宝明科技园B栋2楼证

券部

3、电子邮件：bm@bmseiko.com

4、联系电话：0755-29841816

5、邮政编码：516083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992� � � � � �证券简称：宝明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8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表决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4

年5月20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综合产业园宝明科技园B栋2楼

多媒体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97,037,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66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96,54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39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496,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69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4,906,7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6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4,410,4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93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496,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693％。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03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06,7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

0股；弃权0股。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03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06,7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

0股；弃权0股。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03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06,7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

0股；弃权0股。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03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06,7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

0股；弃权0股。

提案5.00�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02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6％；反对0股；弃权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894,7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54％；反对

0股；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6％。

提案6.00�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薪酬情况及2024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03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06,7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

0股；弃权0股。

提案7.00�关于确认公司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并预计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357,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06,7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

0股；弃权0股。

就本议案的审议，李军、深圳市宝明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汇利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

回避表决。

提案8.0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贷款并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6,55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009％；反对484,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99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22,4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13％；反对

48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弃权0股。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提案9.00�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3,845,4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

股；弃权0股。

就本议案的审议，李云龙、张春、赵之光、张国宏、谢志坚、巴音及合、蒋林、林哲榕、东台惠明投资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提案10.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03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06,7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

0股；弃权0股。

提案11.00�关于终止合肥“新型显示器件智能制造基地”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03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06,7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

0股；弃权0股。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提案12.00�关于终止马鞍山“宝明科技复合铜箔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02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6％；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4％；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894,7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54％；反对

1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6％；弃权0股。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严家呈律师、张乐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005� � � �证券简称：ST德豪 编号：2024一28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

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663号泰盈汇盈中心14层会议室。

（四）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4日。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六）现场会议主持人：吉学斌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608,333,6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71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18,520,1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58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89,813,4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25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人，代表股份89,813,4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2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人，代表股份89,813,4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25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06,81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1％；反对1,123,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8％；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299,5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44％；反

对1,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4％；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06,81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1％；反对1,123,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8％；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299,5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44％；反

对1,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4％；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06,81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1％；反对1,123,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8％；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299,5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44％；反

对1,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4％；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606,81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1％；反对1,123,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8％；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299,5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44％；反

对1,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4％；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606,81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1％；反对1,123,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8％；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6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299,5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44％；反

对1,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4％；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00�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6,81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1％；反对1,123,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8％；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299,5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44％；反

对1,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4％；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00关于公司2024年融资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6,81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1％；反对1,123,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8％；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299,5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44％；反

对1,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4％；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00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606,81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1％；反对1,123,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8％；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299,5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44％；反

对1,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4％；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0关于修改及制修订部分制度的议案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9.01�《公司章程》及其修正案

表决结果：同意606,81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1％；反对1,123,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8％；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299,5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44％；反

对1,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4％；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606,81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1％；反对1,123,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8％；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299,5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44％；反

对1,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4％；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3� �《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606,81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1％；反对1,123,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8％；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299,5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44％；反

对1,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4％；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4�《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606,81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1％；反对1,123,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8％；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299,5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44％；反

对1,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4％；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0.00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6,81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1％；反对1,123,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8％；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299,5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44％；反

对1,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4％；弃权3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张波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11.00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11.01�关于增补曹蕾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3,986,9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5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5,466,7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603％；

本议案获得通过。 曹蕾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11.02�关于增补展飞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3,107,5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587,3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811％。

本议案获得通过。 展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